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南通国盛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港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南通国

盛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盛智科”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对国盛智科预计 2022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南通国盛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合

计为 1,300 万元人民币，该议案不涉及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董事一致

同意该议案。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在董事会上发表了明确同

意的独立意见： 

事前认可意见：公司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符合公司经营发展

需要，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

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独立意见：公司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系正常市场行为，符合公

司日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遵循市场化原则进行；关联交易遵循了平等、



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定价合理、公允，不会对公司及公司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较大

依赖。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关于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该议案发表了书面意见认为：公司预计的 2022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经营需要，且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

则，关联交易金额定价以市场行情为依据，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

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3、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已就该事项形成了决议意见：公司预计的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是根据公司实际业务需要而发生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交易定价公平、合理，不会对公司及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也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综上，同意本次关于预计 2022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事项。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

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 

本年年初

至披露日

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

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

务 比 例

（％）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商品 

南通胜

威科技

发展有

限公司 

300.00 3.10 24.88 54.52 6.55 / 

苏州中

谷实业

有限公

司 

1,000.00 62.78 212.65 420.08 26.20 
电火机机床本

体需求增长 

合计 1,300.00 / 237.53 474.60 / / 

（三）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上年（前

次）预计

金额 

上年（前次）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南通胜威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300.00 54.52 / 

苏州中谷实业有限公

司 
1,000.00 420.08 / 

合计 1,300.00 474.60 /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南通胜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南通胜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潘阳 

注册资本 5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4 年 3 月 15 日 

注册地址及主要生产经营地 南通市闸西工贸园区内 

 

主营业务 

机床、机械设备及配件生产、销售；电器设备、电

机、轴承、纺织品的销售；自营和代理上述商品的

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除外）。 

主要股东 潘阳、刘华 

 

 

主要财务数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1,352.16 万元 

净资产：568.63 万元 

2021 年 1 月 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 

营业收入：1,395.71 万元 

净利润：127.92 万元 

2、苏州中谷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苏州中谷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闫伟 

注册资本 8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6 年 4 月 20 日 

注册地址及主要生产经营地 苏州相城经济开发区澄阳路 888 号 

主营业务 电火花穿孔机、电火花成型机等机床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 

主要股东 
南通国盛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闫嘉蓓、闫

伟、朱亚东、李欣、冯曙 



 

 

主要财务数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3,464.67 万元 

净资产：1,257.16 万元 

2021 年 1 月 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 

营业收入：6,055.46 万元 

净利润：573.52 万元 

（二）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 

序号 关联方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1 南通胜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持有子公司南通国盛机床部件有限公司

10%以上股权的股东潘阳对外投资企业 

2 苏州中谷实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的联营企业 

（三）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关联方均依法存续经营，过往合作信誉较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公

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约具

有法律保障。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方销售数控机床及机床配件、钣金件、铸

件等原材料，属于正常生产经营业务，交易定价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原

则，交易价格均按照市场公允价格执行；当交易的商品或劳务没有明确的市场价

格和政府指导价时，交易双方经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并签订相关协议，对关联交

易价格予以明确。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为维护交易双方利益，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将根据业务开展情况签订对应合同

或协议。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

需要，有利于促进公司相关业务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二）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在公平的基础上按市场规则进行交易，公司主要按照市场 

价格定价；当交易的商品或劳务没有明确的市场价格和政府指导价时，交易双方



经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允，遵循了公平、公

开、公正的市场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选择的合作关联方均具备良好商业信誉和财务状况，可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

有利于公司正常业务的持续开展。 

（三）关联交易的持续性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均遵循协商一致、公平交易、互惠互利的原则，不 

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对关联方形成 

依赖，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与上述关联

方保持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在一定时期内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将持续

存在。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述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就

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上述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系正常市场行为，符合公司日常业务

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遵循市场化原则进行；关联交易遵循了平等、自愿、等

价、有偿的原则，定价合理、公允，不会对公司及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

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

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上述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有关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